

附件1

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关于开展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

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
为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切实减轻缴存人家庭偿还住房贷款的压力，现结合我市实际，就开展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下简称“商转公贷款”）业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商转公贷款的含义

本通知所指的商转公贷款，是指已办理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不含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且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借款人，向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公积金中心”）申请，将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剩余本金（以千元整数倍计）转为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业务。

二、商转公贷款办理方式
采取“自筹资金转贷”方式。即申请人自筹资金结清原商业贷款并办理解除抵押登记后，以该住房作为抵押物，向市公积金中心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三、商转公贷款的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须符合我市现行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规定；
（二）申请人为原商业贷款的借款人，且为抵押住房的产权人或共有产权人；
（三）原商业贷款还款记录良好，已正常连续还款12个月（含）以上（无逾期）；
（四）抵押住房位于梧州市辖区范围内，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权属明晰，无查封、无其他抵押登记，可正常设立抵押权利。
四、商转公贷款额度、期限、利率
（一）贷款额度：根据我市现行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核定。若结清后先提取住房公积金再办理商转公贷款的，则商转公贷款额度按冲减后的剩余商业贷款本金核定。
（二）贷款期限：根据我市现行政策核定，同时不得高于原商业贷款剩余期限，且与原商业贷款已还年限（按年取整）合计不超过30年。

（三）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执行。如遇利率调整，于次年1月1日起按相应新利率档次执行。

五、商转公贷款办理流程
申请人可通过线上渠道提前了解自身的贷款资格、测算可贷额度。在自筹资金结清商业贷款并办理解除抵押登记后，一次性携全部申请材料至市公积金中心，办理贷款申请、面签合同等手续。后续的贷款审批、抵押登记及贷款发放由市公积金中心协同相关部门办结。

六、商转公贷款申请材料

（一）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二）婚姻状况证明；
（三）不动产权证书；
（四）原商业贷款借款合同、结清证明及近12个月的还款明细（须显示贷款余额，并加盖银行公章或电子章）；
（五）收入证明原件；
（六）主借款人名下1类银行借记卡；

（七）公积金贷款规定的其他材料。
七、其他事项

（一）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商业贷款结清日期（以商业银行出具的结清证明日期核定）早于本通知印发日期的，不予受理。
（二）申请人应在结清原商业贷款的90日内（以商业银行出具的结清证明日期核定），按照本通知第五条办理相关流程，向市公积金中心提出商转公申请。
（三）办理商转公贷款时，原则上不得同时以“购房提取（公贷首付）”“提前偿还购房贷款”等为由提取住房公积金。若已办理提取再申请商转公贷款的，按本通知第四条第（一）款执行。

（四）动态调整机制：当我市住房公积金个贷率连续三个月≥85%时，暂停受理商转公贷款业务。个贷率连续三个月≤80%时，恢复受理。

（五）本通知未尽事宜，按我市现行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如遇政策调整，以最新规定为准。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年  月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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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

的政策解读

一、出台背景和目的

为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住房保障作用，直接减轻使用商业贷款购房的缴存职工家庭的月供还款压力，降低贷款利息支出，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优惠利率，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公积金中心”）结合我市实际情况，适时推出了“商转公贷款”业务。

二、政策调整符合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规定

根据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全体委员会会议精神，此次政策调整符合相关文件规定。

三、什么是“商转公贷款”

本通知所指的“商转公贷款”，是指您之前在某商业银行办理的个人住房贷款，在符合一定条件后，可以申请将其剩余的贷款本金转为利率更低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特别提醒： 本业务不支持“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办理转贷。

四、如何办理“商转公贷款”

我们致力于简化流程，实现“只跑一次”。我们推荐您按以下步骤办理：
第一步：提前测算与自我评估

您可通过“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使用贷款计算器自助核算可贷额度、期限及月供。为确保贷款资格审核顺利，建议您同时登陆“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官方网站或自行前往当地人民银行查询个人征信报告，并根据市公积金中心公布的收入负债比（即：本次贷款月还款额不超过家庭月收入的50%，所有债务月还款额合计不超过家庭月收入的55%）要求进行综合评估。

优势：省去前往前台预审的时间成本，流程更为快捷。

第二步：结清贷款，解除抵押

自筹资金结清原商业贷款，并办理解除原抵押登记。

第三步：一次性提交材料

请您携带本通知第六条所列的全部申请材料至市公积金中心办理正式手续，签订借款合同、办理抵押、等待放款。

五、我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一）身份合规：您必须是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人，并符合我市现行的所有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

（二）产权一致：您必须是原商业贷款的借款人，同时也是用来抵押的这套房子的产权人（或共有人）。

（三）还款良好：您的商业贷款近期已正常、连续还款满12个月以上，没有逾期记录。

（四）房产达标：房子必须在梧州市辖区范围内，并且已经拿到了《不动产权证书》，房产没有任何纠纷、查封或其他抵押。

六、贷款额度、期限和利率如何确定？

（一）额度：最高额度遵循我市现行公积金贷款上限规定，且不能超过您结清商贷后剩余的本金。

（二）期限：新贷款期限不能超过原商业贷款的剩余年限，同时，新旧贷款的总年限（按年计算）加起来不能超过30年。

（三）利率：执行国家公布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通常低于商业贷款利率，能有效节省利息。

七、重要提示

（一）不予受理情形：商业贷款结清日期（以商业银行出具的结清证明日期核定）早于本通知印发日期的，不予受理。
（二）及时申请：申请人应在结清原商业贷款的90日内（以商业银行出具的结清证明日期核定），按照本通知第五条办理流程，向市公积金中心提出商转公申请。
（三）资金准备：“自筹资金转贷”方式要求申请人有能力先行结清商业贷款，请提前做好资金规划。

（四）提取限制：办理“商转公贷款”时，原则上不能同时以“购房首付”“提前还贷”等名义提取公积金账户余额。如果您已经提取了公积金后再办理商转公贷款，那么“商转公”的贷款额度会相应扣减。

（五）动态调整：为保障公积金资金池子的健康运行，本业务并非常年无条件开放。当公积金资金运用率（个贷率）过高时（连续三个月≥85%），业务会暂停受理；当个贷率回落（连续三个月≤80%）后，会恢复受理。请关注市公积金中心官方个贷率公告。

（六）材料齐全：请务必提前备齐所有申请材料，避免因材料不全而来回奔波。

（七）申请人如有疑问，可致电市公积金中心或到信贷业务受理网点现场咨询。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贷业务各受理网点及联系电话如下：

市本级计划信贷科 0774-2838320；
苍梧县管理部0774-2682857；
岑溪市管理部0774-8200343；
藤县管理部0774-7281085；
蒙山县管理部0774-6282107。



